
[bookmark: _Hlk230960988]济宁市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和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利益共享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优化全市营商环境与产业布局，聚焦各园区产业定位，引导产业项目有序向产业园区集聚，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结合济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跨区域”，特指济宁市域内跨县（市、区）、功能区范围；“迁出地”指项目迁移前所在县（市、区）、功能区，“迁入地”指项目落地承接的产业园区所在县（市、区）、功能区。“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指市域内现有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项目，因不符合现属地县（市、区）功能定位、所在产业园区产业定位，或为实现企业入园、产业链优化、产业集聚等，从原属地县（市、区）迁入异地县（市、区）产业园区的行为。“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指县（市、区）、功能区招引的项目，因不符合自身产业定位或无法满足要素保障条件，推送至市级层面后由市级统筹落地到其他县（市、区）、功能区产业园区，或者县（市、区）、功能区之间相互联系对接并达成协议，实现异地建设的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济宁市域内所有符合产业政策、依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因不符合县（市、区）功能定位或开发区、产业园区产业定位而异地搬迁入园，或根据市场因素自主搬迁入园的产业项目，以及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建设的项目。重点支持制造业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入园集聚，严禁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借迁移违规建设。
第四条 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坚持市级统筹、县域协同，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动项目有序迁移、合理落地、园区错位发展；兼顾迁出地与迁入地、引荐县市区与落地县市区利益，科学设定分成比例与期限，打消地方顾虑；强化全流程服务保障，简化审批流程，严禁设置障碍，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严禁违规出台优惠政策争抢存量项目，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严约束惩戒。
第五条 分类实施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利益共享，兼顾双方利益，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对相关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收入县（市、区）所得部分和固定资产投资、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享。
（一）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
1、政策性迁移项目。根据城乡规划、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有关政策法规要求，异地搬迁并且变更企业注册地、税务登记地的项目，自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纳统后，该指标全部计入迁入地；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前3年由迁出地与迁入地按照5:5比例分享，第4-5年按照4:6比例分享；5年内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等统计指标按照5:5比例分享。5年后税收和相关统计指标全部归迁入地，并从第6年开始，对双方统计指标基数进行相应调整。
2、企业自主迁移项目。企业自主决定异地搬迁且变更企业注册地、税务登记地的项目，自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纳统后，该指标全部计入迁入地；项目及新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前3年由迁出地与迁入地按照4:6分享，第4-5年按照3:7比例分享；5年内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等统计指标按照4:6比例分享。5年后税收和相关统计指标全部归迁入地，并从第6年开始，对双方统计指标基数进行相应调整。
3、企业注册地不变、生产地迁移项目。企业注册地、税务登记地不变，在保留原生产制造基地的基础上，到异地县（市、区）产业园区新建生产制造基地的项目，迁出地和迁入地根据企业需求分别做好要素资源保障和管理服务工作。自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纳统后，该指标全部计入迁入地；项目及新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及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等统计指标由迁出地和迁入地按照4:6比例分享。
（二）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
1、招商引资统计分成。县（市、区）、功能区之间通过信息共享落地的招商引资项目，项目落地开工后，引荐县（市、区）、功能区与落地县（市、区）、功能区招商引资分成按照4:6比例统计完成情况。
2、收益分享。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自投产之日起，项目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引荐县（市、区）、功能区和落地县（市、区）、功能区，5年内按照4:6比例分享，从第6年开始，按照2:8比例分享。
3、统计指标分享。项目和企业实现纳统后，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等统计指标，引荐县（市、区）、功能区和落地县（市、区）、功能区，5年内按照4:6比例分享，5年后相关统计指标全部归落地县（市、区）、功能区，并从第6年开始，对双方统计指标基数进行相应调整。
在上述规定之外，双方有新的协议约定的，报市级备案并同意后执行。
第六条 全面推行市域内企业迁移、信息变更“一件事”，简化办理流程，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整合相关部门事项，实现“一地申请、一套材料、一次办结、全程网办”。任何县（市、区）、功能区不得设置隐性障碍、拖延办理迁移、落地等相关手续。
第七条 市级备案与争议处置
（一）备案确认。双方就项目相关情况确认后，填写确认表并签订利益共享协议，市域内迁移项目共同报送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备案确认，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共同报送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备案确认。
（二）数据认定。依据双方达成的利益共享协议，税收方面，双方确定分享数额并提出申请，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市财政局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通过年度财政体制结算办理；其他方面，由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市统计局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_GoBack]（三）争议解决。市域内迁移项目分类、利益分成、基数认定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向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申请裁定，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会同财政、统计等部门联合研判，报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出具裁定意见。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认定发生争议的，由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参照上述办法解决。
第八条 市级建立监测机制，由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定期梳理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情况，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定期梳理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情况，形成监测报告报市委、市人民政府。对迁出企业较多的区域，督促其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本土企业服务，避免优质项目无序外流。政策执行满1年，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办公室、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组织评估，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分享比例、办理流程与扶持措施。
第九条 本办法市域内项目迁移入园区相关内容由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负责解释，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相关内容，由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1.市域内迁移项目确认表
        2.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确认表

附件1
市域内迁移项目确认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项目名称
	

	项目迁出地
	
	项目迁入地
	

	项目迁移类别（单选）：
政策性迁移项目
企业自主迁移项目
企业注册地不变、生产地迁移项目

	项目有关情况
	立项文号
	
	总投资
	

	
	建设周期
	

	
	主要建设内容
	







	迁出地人民政府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迁入地人民政府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专班审核确认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市域外招商引资跨区域落地项目确认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立项名称
	

	投资方
	

	总投资额
	

	项目开工时间
	

	项目落地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
	

	引荐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落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招商引资指挥部审核确认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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